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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 钻 杆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钻杆(以下简称“钻杆”)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在单轴抗压强度不大于50MPa的煤或半煤岩层中旋转钻孔用的干式和湿式钻杆。

2 引用标准

GB224 钢的脱碳层深度测定法

GB231 金属布氏硬度试验方法

3 术语

3.1 干式钻杆

钻孔过程中不供应降尘水、杆体内没有供水通道的钻杆。

3.2 湿式钻杆

钻孔过程中供应降尘水、杆体内有供水通道的钻杆。

4 产品分类

4.1 产品类型

钻杆根据使用方式分为干式和湿式两种。干式钻杆见图1;湿式钻杆见图2。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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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4.2 产品型号

型号示例:
例1,外径为38mm、螺旋导程为90mm的干式煤钻杆型号为ZGM38/90;
例2,外径为38mm、螺旋导程为90mm的湿式煤钻杆型号为ZGM38/90S。

4.3 基本参数和公差

见表1。
表1 mm

项  目
干 式 钻 杆 湿 式 钻 杆

尺寸 公差 尺寸 公差

钻杆直径(D) 38 ±0.8 38 ±0.8

螺旋导程(L0) 90 ±4 90 ±4

插孔直径(d) 12.5
±0.33
±0.15

12.5
+0.33
+0.15

插槽宽度(B) 13
+0.33
+0.15

13
+0.33
+0.15

插槽深度(L1) 9 — 9 —

销孔直径(d1) 5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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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mm

项  目
干 式 钻 杆 湿 式 钻 杆

尺寸 公差 尺寸 公差

销孔轴向距离L2 23
+0.33
0 

23
+0.33
0 

销孔径向距离L3 7
0 

-0.22
7

0 

-0.22

钻杆柄部直径d2 19
0 

-0.33
19

0 

-0.33

钻杆柄部长度L4 70 ±1.5 70 ±1.5

插孔深度L5 55 — 55 —

水孔a×b — — 7×5 —

钻杆长度L 900、1200、1500、1800、2100、2400

5 技术要求

5.1 钻杆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5.2 钻杆材料为煤钻杆专用菱形钢和中空菱形钢。钢材单边总脱碳层深度(全脱碳层加部分脱碳层)
应不大于0.4mm。

5.3 钻杆扭制后需经正火处理,处理后表面硬度为270~340HB。

5.4 煤钻杆的各部分几何尺寸及公差应符合表1规定。

5.5 煤钻杆的形位公差应符合表2规定。
表2 mm

项  目 公  差

插槽宽度B 两平行面对插孔直径d 轴线的对称度 0.12

钻杆外径的直线度 3.7/m

5.6 煤钻杆螺旋部分表面应光洁,不应有夹层、折叠、裂纹、锻伤、结疤、夹渣等缺陷。

5.7 煤钻杆表面应涂防锈漆。

5.8 煤钻杆在25N·m扭矩、1500N轴向推力作用下连续运转,并在100N·m的扭矩下连续起动10
次,杆体与插槽处不得有变形及其他异常。

5.9 煤钻杆在采煤工作面、煤或半煤岩巷掘进工作面累计钻孔深度每根应不少于250m。

6 试验方法

6.1 钻杆脱碳层测定法按GB224的规定。

6.2 钻杆表面硬度测定法按GB231的规定,用布氏硬度计测定。

6.3 钻杆同煤电钻和煤钻头连接尺寸及公差用游标卡尺测定。

6.4 钻杆形位公差测定:插槽宽度B 两平行面对插孔直径d 轴线的对称度用专用塞规测定;钻杆外径

的直线度测定方法是将钻杆放在平台上,转动三个角度,用塞规测定其弯曲度。

6.5 钻杆外观质量用目测检验。

6.6 钻杆旋转状态下的扭矩检验与过载能力检验在扭矩试验台上进行。

6.7 钻杆使用寿命试验在钻孔试验台上进行,也可以在煤矿采煤工作面、煤或半煤岩巷掘进工作

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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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7.1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出厂检验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进行;型式检验由产品质量检

验机构进行。检验项目见表3。
表3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检 验 类 别

出 厂 型 式

1 外观 5.6、5.7 6.5 √ √

2 直线度 5.5 6.4 √ √

3 表面硬度 5.3 6.2 √ √

4 基本尺寸和公差 5.4 6.3 √ √

5 对称度 5.5 6.4 √ √

6 抗扭矩 5.8 6.6 — √

7 寿命 5.9 6.7 — √

8 材质 5.2 6.1 √(必要时) √

7.2 每件产品必须经过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并附有产品合格证方可出厂。

7.3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须进行产品型式试验。

a. 试制产品时(包括老产品转厂生产);

b. 停产一年以上再次生产时;

c. 当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重大改变影响产品质量时;

d. 批量生产每2年一次;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7.4 型式检验的样品,必须从经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按万分之三抽取,最少不少于3件。如样品检

验有一项不合格时,须加倍抽样进行复检,如仍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每根钻杆尾部应有明显的制造厂标志。

8.2 每五根同样长度的钻杆用铁丝扎成一捆,捆扎牢固。

8.3 每捆钻杆应挂上标牌并注明下列各项:

a.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

b. 毛重、净重;

c. 外形尺寸;

d. 制造厂名;

e. 出厂批号;

f. 出厂日期;

g. 到站及收货单位;

h. 发站及发货单位。

8.4 产品在搬运中严禁抛掷。贮存时应放置在干燥处,避免雨淋、水泡、腐蚀和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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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煤炭工业部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煤炭工业部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井巷设备分会归口。
本标准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和邵武煤矿机具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振年、王广钊、宋龙兴、许卫。
本标准委托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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